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婊子（whore）就是賣淫（prostitute）。Prostitute（娼妓）當名詞

時就是「出賣自己身體，毫不挑選的提供各種性交服務的女人」——

至少《牛津簡明字典》是這麼解釋的──這個字當動詞時，還可以進一

步解釋為：為了少許利益而出賣自己的尊嚴、或是將自己的能力用在卑

賤的用途上。其他字典則在名詞解釋中還順便加上男性（妓男）1，動

詞解釋的部分則特別在卑賤（dishonor）之後加上羞辱（shame），在

「卑賤的用途」之後加上下流（unworthiness）與犯罪（wrongdoing）。 

這麼說來，名詞 prostitute明確地指涉一個人——特別是女人——為

了金錢而提供異性戀的性交服務；動詞 prostitute則可指涉任何性質可

議的活動，倒不一定與性有關。這些解釋應該都算蠻合乎一般人的看

法，不過有很多人會將第二個解釋併入第一個；如此一來，prostitute

的解釋就變成：一個女人出賣尊嚴，為了卑賤的利益或卑賤的目的，

提供她的身體給他人使用，特別指性交行為。

接下來的討論將要比較字典上的名詞解釋和娼妓的實際行為。既

然婊子（whore）就是賣淫（prostitute），我將在這整篇文章中交互使

用這兩個字詞。本文之所以描述真實娼妓的生活是有許多原因的：一

方面是為了用現實情況來檢驗那些正式的和一般的定義；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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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妓女被社會化得沒什麼性知識或性技巧，不會談論性，在任何情況

下都不會開口要錢，更不會與賣淫扯上關係。因此，娼妓若是和非娼

妓的女人分享自己的經濟活動或是性活動經驗，就直接挑戰了過去的

社會化，挑戰了社會對女人的硬性劃分，也挑戰了「女人在經濟活動

與性活動中都無法獨立」這樣的規範式假設。

毫不挑選的

「毫不挑選的」（indiscriminate）這個字對歐洲與北美洲的娼妓

而言是個不正確的定義 2。因為那些地區的許多娼妓認為，有選擇

權——也就是可以挑選客人——是從事這項行業的基本權利；事實上，

性工作環境的好壞高下，是由妓女有多少權利挑選顧客來判定的。有很

多娼妓沒什麼權利挑選客人，這也是真的，但是妓女們認為自己之所以

沒有選擇權，並不是因為賣淫工作的內在本質如此，而是因為她們的安

全和人權受到剝奪。一位阿姆斯特丹的櫥窗妓女說：「客人還沒有看到

我，我就先透過玻璃看到他。我可以仔細的看他們，先隔著玻璃完成交

涉才開門。我有權拒絕任何人，這是我的權利，也可以保障我的安全。」

另一位荷蘭的妓女則有不同看法：「沒錯，坐在玻璃後面我是可以挑選

客人，但是我也失去了匿名性，我沒辦法公開地坐在那裡，所以我一直

都在夜總會工作，在夜總會裡我沒有權利拒絕客戶，連要求客戶使用保

險套的權利都沒有，但至少我有隱私權。」還好由於愛滋病的恐慌，荷

蘭大多數的夜總會已經開始容忍──雖然還無法強制要求──使用保險

套。

在一次集會中，大約三十位妓女列出她們對工作的要求，其中最

優先的就是在所有的工作場合中都要有權拒絕客人。許多妓女建議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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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人包括：（一）醉漢﹔（二）不願帶保險套進行陰道性交、口交或

肛交的人﹔（三）粗魯的人﹔（四）會讓她們想到過去不好經驗的人﹔

（五）不願預先付錢的人﹔（六）直覺感到有暴力傾向的人﹔（七）強

迫妓女做不願做的性活動的人﹔（八）身體上看起來有傳染病的人。一

位美國的妓女說：「只要我對客人有任何一點疑心，我就會拒絕。」另

一位加拿大的妓女說：「幾年前，我完全相信我的直覺判斷，現在日

子不好過，我對那些危險訊號也比較不敏銳──因為我實在是太需要錢

了。」事實上，除了第三方的壓力之外（比方說在夜總會沒有拒絕權），

經濟壓力大概是使得妓女沒有選擇權的最主要原因，很多種行業都常會

因為管理的要求和財物上的壓力而限制工作自由，而由於性工作的性

質，這些限制會特別對娼妓造成傷害或羞辱。

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對娼妓而言，賣淫並不表示毫不選擇；實際

上，說妓女會和「任何人」上床，也是錯誤的假設，並不是所有妓女都

這樣，也沒有任何一個妓女想這樣。字典告訴我們，這些女人是「出租」

的，這就表示一定要有金錢的交易。許多娼妓都仔細挑選客人，但是一

般人仍然認為她們毫不挑選客戶，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一般人普遍的

以為很多（男）人就代表任何（男）人。可是，事實正好相反，娼妓

常常不但挑選客人個人，還特別挑選某些社會階級或是某種性偏好的

男人。無疑的，比起應召女郎或是自立門戶的櫥窗娼妓，阻街女郎常

常是貧窮的、黑種的、年幼的、有毒癮的，因此也比較沒有選擇客人

的權利；但是缺乏選擇權並不是賣淫這個行業天生如此，而是由虐待、

貧窮、惡劣的工作環境、缺乏經驗、或是絕望所造成的。就跟其他勞

動者一樣，娼妓們想要的是改善工作環境，而不是改行。

性交（sexual intercourse）這個詞也不足以涵蓋所有娼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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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許多性交易並不包含性交；奇怪的是，就像「毫不挑選」（indis-

criminate）一樣，性交（intercourse）一放在賣淫的脈絡中，它的定義

也就變得特別狹隘而脫離現實了。在現實中，性活動本身就像它的費

用一樣，都是可以協商的，妓女可以提供選擇，客人也可以提出要求，

但是最後決定權仍在妓女手上。性交只是一種可能的活動形式，而且

可能對某些妓女來說是常態，對其他妓女來說是特例。有一位妓女就

說：「我當應召女郎十年了，我總是帶男人到我家，百分之九十五的

工作是口交──這是那些傢伙在家裡得不到的。」加州一家按摩院的

妓女說：「我大部分是用手交，這對客戶來說最便宜，對我來說也最

簡單。」法國巴黎的一個妓女說：「我做的事是依客人付的金額而定，

而客人付的金額又是依性交姿勢與時間而定。在開始之前就要先談價

錢，往往在過程中要再談，有時還要再三議價。」一位海牙的阻街女

郎說：「性交是最不親密但是也是最常見的交易。」雖然大多數娼妓

拒絕肛交，還是有極少數女性情願肛交。有一位娼妓說：「我的陰道

是要留給愛人的。」

S/M（施虐受虐，玩虐扮虐）的性活動通常是最貴的，而且可能

完全沒有身體接觸。一位妓女說：「有的（特別是已婚的）客人嫖妓

是為了想要那些從太太身上得不到的東西，以前要的是口交，現在是

要打屁股。」雖然打屁股、鞭打或是其他 S/M活動事實上並不像「純」

性交（vanilla sex）那麼普遍，但是根據這位娼妓和其他娼妓的說法，

現在 S/M的需求比二十年前多很多，連帶的使供應也增大了。另一個

女人說：「我們大都不喜歡怪異的性交（指 S/M、戀物癖、或其他儀

式），那算是特殊專長。」的確，願意提供 S/M性活動的妓女通常都

把它當作她們的主要專業服務方式，一位這方面的「專家」就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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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不跟客人做愛，我都是拿著鞭子工作。」然而大多數娼妓都只願

意進行手淫、口交以及／或是陰道性交。再次強調，好的工作環境能

幫助娼妓有力量拒絕任何一種性行為。

在荷蘭語中，女人是「玩／扮妓女」（plays the whore）。她「玩」

的遊戲（game在英國是賣淫的意思）在娼妓來說是一種正當的、以

性交為主的職業。一位在俱樂部工作的荷蘭妓女說：「很多男人會覺

得沒有性交就不像嫖妓，性交對他們來說是最重要的，但事實上整個

過程就是一個遊戲，要的是幻覺，客人幻想自己像匹種馬一樣強悍。

如果客人沒辦法達到高潮——這也常常發生——我就安慰他：『可是，

甜心！我們玩得真開心呀！』常常會有好幾個傢伙一起找一個女人，或

是想和他們的朋友找同一個妓女，妓女的工作就是陪他玩這套遊戲，不

只是在陪他上樓的時候，更是在他樓下伙伴的面前。」

女性的卑賤和男性的下流

現在大概了解了妓女的活動，我們該好好研究一下我們對那些活動

的看法。若說娼妓是「為了少許利益出賣自己的尊嚴、或是將自己的能

力花在卑賤的用途上」的女人，那麼依照這個定義，她既沒有尊嚴也不

會做出什麼好事。但是要知道，這女人是因為她所提供的（她的身體以

及性能力）而被認為卑賤，而她投注心力的所謂「下流的用途」大概就

是男客戶（俚語所說的嫖客 3或約翰）的性慾，或是男淫媒的財物利益。

在這裡，我們談的其實是女性的卑賤和男性的下流，以下我就要用法

律的、社會的、心理學的，以及意識形態的具體用語，來解釋這些定

義上的假設，以及它們對妓女、嫖客、及淫媒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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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卑賤和下流

賣淫中所包含的女性污名和男性下流在法律上是以懲罰的的形式

出現的。在許多國家中，若是有以下行為，則娼妓和相關的人都算犯法：

（一）用文字或透過廣告提供或尋求以金錢交換性服務（積極的拉客）

﹔（二）站在街上擺出看來好像可以性交易的樣子（消極的拉客）﹔（三）

將房間出租他人以從事營利的性行為（開妓院）﹔（四）和兩個以上的妓

女集體工作（經營妓院）﹔（五）管理賣淫（拉皮條）﹔（六）建議她人以

性換取金錢（誘人為娼）﹔（七）沒有為非法的收入付稅——非法的收

入是指拉皮條、出租房子讓人進行賣淫、從事賣淫以及鼓勵賣淫所得

的收入（逃稅）﹔（八）將從事賣淫所得的金錢帶到別州（美國的 RICO 

charge）﹔（九）接受娼妓的金錢或禮物，即使收受者是她的配偶、孩子、

父母、經紀人或朋友（依靠性交易、拉皮條維生）﹔（十）在有賣淫活動

的環境中撫養小孩（不適合當父母）﹔（十一）從事賣淫而未向警方登記

﹔（十二）從事賣淫而沒有定期接受性病健康檢查﹔（十三）曾為職業娼

妓而現在替色情雜誌（如花花公子）工作，或是為某些合法的伴遊公司

工作（為了維護那些行業的形象或是為了保證企業能繼續招收無經驗的

年輕女性而訂出的規定）﹔（十四）以從事賣淫為唯一的收入來源。

在另外一些國家裡，刑法、民法或商業法並不禁止上述行為，但

是卻仍然出於道德的理由而鄙視這些活動；反正，在當代主流社會中，

沒有什麼和性工作相關的事情可以享有可敬的地位。舉例來說，像丹

麥之類的少數國家就有法律規定（雖然很少實施），娼妓的主要收入

必須來自「非賣淫的來源」，否則便觸犯了法律——而所有的娼妓都

知道，如果能用其他的職業來掩飾賣淫的收入，反而有利於維持可信度。

又例如，雖然在整個性工業中只有少數企業規定不可錄用身分公開的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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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但是大部分雇主都覺得有正當理由不要錄用身分公開的娼妓或曾為

娼妓的人。還有，雖然只有像德國、奧地利等少數幾個國家規定性工作

者要向警方登記，還要定期接受強迫的健康檢查，但事實上在像荷蘭、

美國等許多國家中，普遍都會強迫娼妓登記或參與醫學研究。在比利時

的某些地區，如布拉吉和拉盧非葉，娼妓的註冊還包括採指紋、拍檔案

照片、扣押護照等，擺明了把她們當做罪犯。

和娼妓相連的卑賤污名也深刻的影響法律。就法律而言，女人可

以免費提供性行為，但若要為性交易談價錢，就觸犯了一大堆法律。

一個女人若是靠性賺錢，就會被說成是出賣尊嚴。具體說來，她並不

是以賣的方式處理她的尊嚴﹔然而只要她出售了性，就正式失去了民

權和人權。她失去言論自由的權利（但是她的罪行並非性行為，而是

要求收錢）﹔她失去了旅遊或移民的自由﹔她失去了性的自決權和隱

私權。此外，她還可能會失去孩子的監護權（例如在瑞典）﹔她可能

被強迫接受醫學檢查（例如在德國）﹔在健康檢查結果出來之前，她

可能會被關在監獄中隔離（加州直到一九七三年以前都是這樣做）﹔

她可能只因為站在街上就一星期被罰好幾次錢（例如在法國）﹔她無

法轉到其他許多行業，除非她能證明「素行良好」，也就是說，在至

少三年以內沒有靠性賺錢（在瑞士，到最近都還是這樣）﹔她可能被

逮捕、審問、和／或定期被監禁，有時甚至是長期監禁（例如在美國）

﹔她為實際所得付的稅比尋常的費率要高出許多，而且沒有法律追索

權（例如在荷蘭）﹔她無法加入健康保險或職業保險（在所有地方都

是這樣）﹔她無法擴展或是和別人一起經營她的生意（在任何地方都

有反妓院和反淫媒的法律）。而且，當虐待兒童、壓迫、詐欺、暴力

等事情在性交易的脈絡中發生時，她也不太敢報案，擔心會因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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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娼妓而被起訴。很諷刺也很悲哀的是，一個女人愈是靠賣淫維生，

就愈得被迫犯法，被欺負了也愈不敢張揚。

當然，嫖客也是性交易中的一份子，而且在賣淫非法的國家中，

他也同樣是有罪的，但是法律對嫖客和娼妓並不是同等待遇。有一些

人非常不滿這種罰娼不罰嫖的差別待遇，因此主張對嫖客也要有同樣

的懲罰，但是，同等懲罰是不可能的；其中一部份的原因是，執法官

員要不是本身也是嫖客，就是和嫖客站在同一邊——無數性工作者

都曾親身經歷警察、律師、法官或其他有權勢男性的性要求。但是也會

有顧客被捕的例子，像在瑞典和美國，男人（尤其是有名氣的男人）就

會因為與妓女談價錢而被法院傳喚，且被公開地羞辱。這些偶發的、轟

動社會的特例或許宣示了國家的道德和正義，但娼妓並不為所動，甚至

還會覺得困擾。一位妓女說︰「第一，逮捕嫖客會影響生意。第二，這

會逼得我們更祕密的工作，也就更容易被欺負。第三，這種做法根本就

搞錯了︰我們要的是有權賣春，就像男人有權買春一樣。因此我們根本

不要嫖客受罰——我們要的是我們自己的權利，而不是剝奪別人的權

利。」另一位妓女說︰「要是大家真的對社會正義關心，那麼為什麼當

我們提出強暴控訴時，大家都不當真？男人強暴我們，沒人要理；男人

付錢給我們，卻要被捕。沒錯，妓女也是會被強暴的——只要哪個男

人沒談好價錢就強迫性交，他就犯了強暴罪。」在現實裡，不管是兩相

情願的交易或是一廂情願的侵犯，通常大家要不是忽略嫖客的存在就是

否認嫖客的罪行。

「男性的下流」指的並不是顧客的性慾，而是第三方的經濟利益。

所謂「第三方」最飽含深意的名稱就是「淫媒」；以法律用語來說，

淫媒就是從性工作者的收入中獲利的人 4，他的收益正來自妓女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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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卑賤的、不合法的性勞動。值得注意的是，妓女本身不但倚賴或

甚至也從事在法律上認定為拉皮條的行為，因此要想在法律上區分賣

淫和拉皮條是不可能的。而一個女人若是把她自己的賣淫發展成企業

經營或者雇用同行，就立刻有可能被當成淫媒起訴；若是她為別人工

作或是和別人同住，那些人就有可能被控為淫媒。事實上，以下身分

的人都曾因此被法律懲罰︰（一）妓女僱來為她安排約會和工作空間

的經紀人﹔（二）分享妓女收入或生活空間的男友、女友或丈夫﹔

（三）出租房間給妓女進行交易的旅館經理﹔（四）接受做妓女的女

兒金錢奉養的父母﹔（五）逼女人以性換取金錢的男人﹔（六）允諾

與女人結婚或是進行與性無關的工作，而後卻逼她賣淫的男人。最後

兩項就是明顯的虐待案例，然而，反淫媒法卻把虐待行為和個人選擇

的經濟行為模式混為一談。大多數妓女倚賴與第三方的商業協議，也

有很多妓女需要養家，因此反淫媒法的制定原本是為了要保護女人，

但是事實上，這個法律一方面承諾保護，另一方面卻威脅要懲罰妓女

及其相關人士。法國妓女不斷的要求能自主與她們喜歡的人同居，能

自主把錢給她們喜歡的人，有一位法國性工作者就指出︰「我的每

個男友都會被逮捕。」美國的性工作者也痛苦地感受到反淫媒法的實

施常常包含了種族歧視，一位美國妓女說︰「有權勢的白種男性淫媒

欺負我們，侵犯我們的肖像權，騙我們說我們的照片會被刊登在某些

地方，他們還會為了經濟利益而性虐待小孩，可是他們卻不會被捕。

他們可以出賣我們的身體，而我們卻沒有權利自主的出租我們的身

體。還有，即使是男友和我們一齊在街上走，只要他是黑人就可能被

誤認為是淫媒而被逮捕。對文盲和黑人來說，賣淫是最容易賺錢的工

作——這也就是別人找我們麻煩的原因——他們不希望我們賺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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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痛恨那個迫害她們、攪擾她們的生意、恨她們的朋友的淫媒

法，也痛恨當她們被暴力侵犯、被脅迫時卻得不到法律保護。有些淫

媒會虐待人，而在有些國家，比方說法國，這種惡淫媒竟然聚集組成

某種完整的犯罪環境。對妓女而言，真正針對虐待而不懲罰女人和她

們親友的法律，實在是一個極其迫切的需要。在第一屆世界性工作者

大會所訂的憲章中（參閱本期刊登的＜世界妓權憲章＞），妓女要求

賣淫被當成商業行為而非犯罪行為來處理，同時也要求以一般法律來

處理在賣淫環境中的脅迫、欺騙、暴力以及虐待兒童，她們還建議不

要再使用像淫媒這類指稱身分的名詞，而改用像強暴和壓迫這類指稱

行為的名詞。（金宜蓁譯）

社會層次的卑賤和下流 
由上面的討論可見，娼妓之所以被鄙視，其相關人士遭受批評，是

因為背後有法律論述的權威作祟；然而基本上，「卑賤」和「下流」這

種字眼不見得是法律用語而恐怕更有社會批評的含意。娼妓、嫖客、淫

媒這些社會角色是西方文化中常見的形象，而且多半不是被浪漫化就是

被抹黑的；娼妓被當成傳統的賤女人，正如同嫖客和淫媒被當成典型的

男性下流之徒一樣。「賣淫」這件事決定了其中所有成員都有污名，我

們的定義分析要是不說明賣淫的各種行為要素就不算完整。

異性戀社會──也就是一個被認定為正當、守法、與賣淫完全無關

的社會──通常會把以下這些活動歸納為娼妓的卑賤行為：(1)與陌生

人發生性行為；(2)與許多人發生性行為；(3)女人對性事採取主動，

主導性交過程，或對性很在行；(4)要求金錢作為性交的報酬；(5)女

人用精力和能力去滿足一個沒有感情基礎的男人的慾望和性幻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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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夜晚獨自外出，在暗巷中逗留，勾引男性慾望；

(7)女人與看似粗魯、喝醉酒或暴力傾向的男人在一起，不論這個男

人是她應付得了（豪邁或粗壯型的女人）或應付不了的（受害者型的

女人）。

娼妓有她們自己對「卑賤」的定義。她們並沒有像一般輿論或法

律條文一樣把第一定義（娼妓是性工作者）和第二定義（娼妓是卑賤

的、投壞事之所好）重疊在一起。對許多妓女而言，娼妓絕不是本質

上可恥；她們認為妓女也有「好妓女」和「壞妓女」之分。一位從業

女性對好妓女的定義如下：(1)公平交易；(2)滿足客人的遐想使他們

能愉快地離開；(3)工作中不喝酒、不使用毒品；(4)從事健康的性活動，

例如清洗客人身體並堅持使用保險套；(5)保持情感和性的超然立場；(6)

服務前先收費；(7)絕對不做協議之外的服務，除非重新調整協議；(8)

發現某位客人的經濟、生理、性行為狀況不可靠時，會警告其他妓女。

另一位從業女性說，好妓女就是不論客人是否滿足，她都能儘可能多

收錢。有些人認為好妓女是不在工作上享受性（且從未有過高潮）；

有些人則認為工作的滿足和技巧包含了性的愉悅（有高潮更好）。對

大多數娼妓而言，使用保險套是必須的，尤其現在有從客人那兒感染

ＨＩＶ病毒的危險；可是有些妓女（越來越少）或因為她們的經理人

不允許，或客人拒絕，或她們工作上習慣如此，她們仍然不使用保險

套。顯然，工作品質的標準會因著娼妓們不同的偏好、不同的工作要

求、和不同的文化規範而有所不同；但是，在「第一屆世界娼妓會議」

中，來自十個不同國家的妓女都支持「高品質賣淫」的理念，認為娼

妓不但要感到自豪並且還尊敬她的同行。對她們而言，「卑賤」並不

是來自工作本身，而是工作上缺乏能力和整體性，而這就包括培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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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手腕、性交技巧、療養技術、語言能力，或「阻街」技巧（例如敏

捷的反應、機伶的直覺、流暢的交談、和可靠的自衛方法等等）。娼

妓彼此在工作價值、工作品味、和工作滿足感上有著很大的差異，就

和其他行業的工作者一樣。重點在於，娼妓有她自己的價值、品味、

滿足感，而這些因素對她而言才是榮譽與否的決定要素。有些妓女把

「賣淫」（prostitute）這個名稱保留給她們認為比較尊貴的專業性工

作者，而視「婊子」（whore）為放棄自己原則、委曲討好他人的無恥

做法。一位妓女說道，「女人出於義務或屈從而與人性交，才真的是

『婊子』。」另一個妓女寫了一首名為「賤」的詩來描述卑賤的性：

賤就是妳為了要封住他們的嘴而幹。

賤就是妳為了他們有這個價值而做。

賤就是妳為了不被說是拘謹而吸吮他們直到自己下巴痛。

賤就是妳為了要他們晚上留在家而性交。

賤就是妳要的少於愉悅、嬰兒或一百塊。

賤就是妳為了安全感而做愛。

賤就是妳學會說不之前的樣子。

賤就是妳為了得到讚許、友誼、與愛而和人性交。

── Scarlot Harlot, 舊金山
「婊子」既然飽含社會深意，娼妓與非娼妓之間的語言張力也就不

足為奇；類似的緊張關係也環繞著「嫖客」這個名詞，據說妓女就是為

了滿足嫖客的性慾而把她們的才能用到了可恥的目的上。然而引人注意

的是，社會對待嫖客的態度卻沒有像對待妓女那樣有一致性：雖然妓女

因為是女人而受鄙視，但是斷定嫖客「下流」的原則竟然也是鑑定男

性特質（manliness）的基準。確切地說，以下的行為雖然定義了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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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企圖，卻也同時具現了所謂「真正的男人」：(1)把女人視為性

客體來凝視；(2)為了自我滿足而慾望一個女人，但不考慮她的感受；

(3)像付錢買任何商品一樣來付錢買女人的身體。

在我們的社會上，男人被設定為嫖客，他們甚至會羞於承認沒有

嫖過妓，好像不好女色就表示他們欠缺男性氣慨似的；同時，要是被

逮到和妓女在一起，就算不被羞辱，也是一件糗事。在一些進步的男

性社群中，坦承自己是尋芳客成為一種禁忌，但是做這種聲明的進步

男人通常不會被視為耽溺女色，墮落卑賤，反而極可能會因為他敢於

承認自己這種「正常的」政治錯誤行為而被視為勇敢過人。對這種男

人來說，嫖妓代表不受管束，而不是人格缺陷。一般而言，男人不會

因為他們的身分（例如是妓女的恩客）而鄙視，只有當他們的拮据或

祕密被揭露時（也就是脫下褲子時被逮到）才會被視為卑賤。女人只

要做妓女就被唾棄，男人則只有行動時正好被逮到才會被批評。社會

觀念既是如此，女性的卑賤附加在妓女這個身份 (identity)上，而男性

的下流則加在嫖客的行為 (behavior)上。所以，她是個壞女人，就是

說她的身分敗壞 5；他是個調皮男孩或齷齪老男人，則是說他有超齡

或可鄙的習性。她是本質就壞，他則是因為做了什麼事才壞。明確地

說，嫖客被視為卑鄙是因為他們將女人性化和商品化。

妓女們所觀察到的嫖客下流行為和社會看到的大不相同。她們比

較不會批評嫖客的性或商品化，而傾向於批評嫖客的虛偽。一位前妓

女說，「當我明白那些私下是我的朋友的客人，在公開場合竟變成我

的敵人時，我就離開這一行了。」許多在職妓女都身有同感，因為警

察常常要她們服務而不付錢（也就是強暴她們），然後還依賣淫之名

將她們罰款或逮補。簡言之，妓女們認為真正下流的是背叛，是殘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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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欺騙。妓女們認為，和她們做生意，然後卻公開貶斥她們、不承認

自己有任何關聯，這才是嫖客們真正的惡行。比起將女人象徵化、客

體化、色情化、商品化，嫖客依賴妓女卻不肯公開尊重她們，這更受

到妓女們責難。

毫無疑問的，男性下流的屬性最主要不是歸於嫖客，而是淫媒。

一般人對拉皮條的觀念並不包括各國法律所規範的各種商業和個人連

結。大家以為淫媒就是剝削女人，尤其是白種青少女，誘拐她們，讓

她們染上毒癮，痛打她們，強暴她們，終究拋棄她們。是他的罪惡行

徑傷害了年輕純潔（白種）的女人，他是典型的壞蛋，專門引誘並敗

壞青少女，他通常被描繪成黑種、殘忍、操控人、好鬥和懶惰，任何

賣淫的情境中都一定有他出現。

妓女們聽到以上的描述時，她們立即的反應就是擔憂，並會加上

解釋。她們反對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扭曲﹙「淫媒並不全是黑人，

妓女也不全是小孩」﹚，也反對否定女性能動性﹙「喂，我們並不全

都是由淫媒帶入門的；有很多人從沒有過淫媒，而有些人選擇聘雇淫

媒」﹚。此外，妓女們也反對「所有的淫媒都很殘忍而所有的妓女都

被虐待、強暴或身染毒癮」的假設，不過這並不是說妓女們否認有暴

虐的淫媒和無助的女人存在。說真的，這些刻板印象似乎可以是一種

模式的男權主義﹙男人是禽獸﹚，也可能是一種模式的女性主義﹙女

人是受害者﹚。我們的工作是要在真實的妓女世界中檢驗所謂淫媒的

下流。

根據美國的一項研究指出，大部分的淫媒都避免用年輕女孩，因

為他們認為青少女太笨又不可靠，也因為他們想避開父母以及和兒童

性虐待相關的法律控訴 6。那些以妓女為最初職業的青少女通常也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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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著虐待的惡性循環：(1)有虐待傾向的家庭背景，其中女兒通常被

父親加害，成為亂倫的受害者；(2)蹺家到大城市；(3)愛上一位承諾

保護她的的男人，之後他卻說服或強迫她為他賣淫；(4)受他勸誘而

染上毒癮；(5)被變成淫媒的這個男人毆打或性虐待；(6)找不到幫助

或沒有外界援助而持續墮落。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雛妓的刻板印

象比較接近任何人種的蹺家青少女，但是亂源則是家庭，而非街頭 7。

事實上，女孩蹺家是為了尋求她在自己家中得不到的關懷，然而悲慘

的是，她新找到的愛護和她原來家中的愛護一樣虛幻。至於淫媒所從

事的特殊下流勾當，成年妓女一致強烈譴責他們虐待兒童；就好像那

些亂倫的父親一樣，淫媒侵犯了兒童性和身體的完整，也沒有提供成

人的支援來滿足兒童的經濟、教育、健康的需求。此外，在與兒童的

關係中，類似詐欺、欺壓、強暴和暴力等等犯罪行為尤其可怕。

大部分歐洲和北美洲的娼妓並不是雛妓 8，而且，大部分賣淫交

易的第三者也不是剝削和虐待兒童的人。成年妓女對淫媒的真正印象

為何呢？一般對壞淫媒的形象是，一個男人在某國家﹙通常是南半球

的國家﹚欺騙女人，為了把她們誘拐到另一個國家﹙通常是北半球的

國家﹚強迫她們賣淫。這種人口販賣確實存在 9，娼妓們也和女性主

義者聯手呼籲研究和行動，來發掘並阻止這些詐欺、壓迫和謀殺 10。

妓女們也敏銳地察覺到許多女人是有意識的利用賣淫來脫離貧窮或家

中的危險，妓女們堅持這些女人該擁有和其他人相同的遷移的權利，

如果她們想聘用淫業經理，也應該有此權利。妓女們擔心在違背她們

意願的情況下被「拯救」，因此強調要區分強迫、誘拐、或「成年人

的獨立決定」﹙參照《世界妓權憲章》﹚。就像在前面法律部分的討

論中提到的，這種區別需要用其他替代的字來重新定義或消除「淫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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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名稱，好劃分虐待行為和契約行為。

妓女們不只擔心被善意的介入和保護所侷限，還擔心喪失她們選

擇的友誼。一位來自美國的妓女說，「我們都很愛一個男人，所以把他帶

進我們家﹙不是原生家庭，是一群親密的妓女組合﹚，他從未傷害過我

們其中任何人，他變成我們孩子的父親和我們事業的支柱。在法庭裡法

官判處他到離家三千哩外的監獄服刑，以免他在獄中控制我們。控制我

們？？？拜託！看看我們這些女士們，我們又不是小孩，沒有男人能掌控

我們的。我們只是喜歡他，如此而已。可是這不被允許，特別因為他是黑

人而且他的女人﹙成年妓女﹚中有一半是白人！」

不管引用任何一篇報導來說明有多少妓女是受人淫介，恐怕都只

是臆測之詞，可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很多妓女都沒有淫媒。「我從

來沒有為淫媒工作過，」一位妓女表示，「人們總是假設妓女受控於

男人，這種想法實在令我生氣。老天！我踏入這一行是為了自有，我

的妓女朋友都沒有淫媒。」另一位說，「我工作期間曾有過一些男友。

可是，和妓女約會對男人來說代價很高，因為每個人都會認為他是拉

皮條的。」有些女人報告確實有被男老闆辱待的經驗，但是通常這些

老闆並不是私人的經理人，而是俱樂部的老闆或妓院的老大；也有一

些女人報告不只被一個淫媒掌控統治，而是被一整個人口販子的犯罪

集團控制。這種黑社會型態的事件在法國和比利時是蠻普遍的，但是

不變的是，這些女人並不要求法律和社會去醜化淫媒，而是要求法律

和社會譴責凌虐。

妓女們反對片面地將淫媒單向的定義為惡徒，不但是因為稍早討

論過的無法避免的法律混淆，更是因為在這樣的定義中，社會假設女

人受害、女人依賴、男性全能。奇怪的是，妓女們的故事顯示，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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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由意志或淫媒有良好行為的說法，反而會強化而非減少社會的不

悅。或許，大家還不太能想像一個女性工作養活她愛戀或者需要的男

人。更有可能的是，不考慮女人是自願還是不願，就把淫媒扣上下流

之名，可能是因為大家認為他在扮演男性角色上失敗。男人要是在經

濟上不能自主，那他們就被假定至少在身體上是掌權者；如果女人很

獨立，那她們就被假定為不需要男人保護，因而應該被虐。女人的卑

賤和她的獨立牢牢相關，尤其是經濟和性的獨立；男人的下流和他的

依賴有密切關聯，不管是淫媒那樣的經濟依賴或嫖客那樣的性依賴。

要搶救自己的名譽和價值，女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自稱是受害者﹙這便

取消了她的自主權﹚，男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展示支配的力量﹙用來抵

補他對她的依賴﹚。（張玉芬譯）

心理層次上的卑賤和下流

雖然心理分析師不太可能使用卑賤、下流這些說法而比較喜歡使用

失調、精神官能症等名詞，但是當這些宣告都把娼妓以及和她們相關的

人視為有問題時，就同時強化了前述學理上的定義以及大眾的成見。傳

統心理學對妓女的描繪是：童年很困苦並曾受到虐待，性冷感，憎恨男

人，可能有隱性的或公開的女同性戀傾向 11。有一位理論家認為，惟有

那些無法享受與單一性伴侶性生活的女人，才會覺得必須要有很多性

伴侶；他還進一步分析，在性行為之後收錢，就是貶抑了性活動，也

就是報復那些看重性行為的男性，尤其是她們的父親 12。其他學者也

做了一些研究，以顯示妓女的行為動機是因為需要與許多男人有性接

觸，以便證明自己有吸引力 13。總之，對他們來說，女人無論是有許

多性伴侶或是在性行為之後收錢，都顯示了她們有精神官能症，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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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性愛分離。像這樣的心理學分析在十九、二十世紀之際隨著醫療

模式興起，逐步取代了（或補足了）之前宗教理論對妓女的不道德或

罪惡的描述 14。

對妓女行為動機比較有社會意識的解讀則會著重經濟的因素，例

如女性貧窮、失業，以及／或是像強迫、暴力等等父權因素 15。如此

一來，娼妓就被描繪成一個貧窮的、通常是「第三世界」的、被虐待

的女人。這也形成了一種假設︰除非出於困頓、受到歧視、以及／或

是屈於暴力，否則正常的女人是不會做這種事的。

在我們以娼妓的真實狀況來檢驗這些報告之前，先來看看心理學

上對於嫖客和淫媒的分析。前面說到，多性伴侶以及性愛分離通常被視

為男性的典型特質，因此女性如果有「多性伴侶」或者「收錢」就是卑賤的；

男性如果這樣做，倒不一定會被斷定為在法律層面及社會層面上卑賤。

然而，就心理學而言，嫖客和妓女一樣都被視為精神異常，因為他們「分

裂了慾望與愛情⋯。這些男人愛他們所不慾望的人，但是卻慾望他們所

不愛的人」16。心理學認為，這是因為嫖客在成長過程中第一次愛慕的對

象是一個和他門不當戶不對的女人，而這女人後來卻突然的拋棄他，使

他大受創傷——這女人可能是男孩童年時的女佣，但是後來突然被撤

換 17。在佛洛伊德之前的哲學家和生理學家都認為，妻子性冷感和先生

去嫖妓都是正常普遍的 18，佛洛伊德相信在正常發展下，男人戀愛的及

慾望的會是同一個對象。然而他也承認：

文化中只有極少數男人能把柔情和性慾兩股力量完全合一；男

人總覺得他對女人的尊重會阻礙他的性活動，只有在一個地位

較低的性對象面前，他才能發揮出所有的性能力；其中部份原

因是因為他的性目的中包含了變態的成份，因此他不願意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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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尊敬的女人身上得到那種滿足 19。

另一位精神分析師強力地指出，「付錢的男人要在他鄙視的女人面前才

能發揮性能力」20，那位分析師更將嫖妓定義為「憎恨男人者與憎恨女

人者的暫時婚約。」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至少心理分析的思想家

們認為，將性愛分離的男人和女人一樣，都是精神異常的；而這種分

裂對男人來說是常見的，對女人來說卻是偏差的。此外，嫖客被認為

是討厭他們所慾望的女人，且在他們所愛的女人面前性無能；但妓女

則被說成是憎恨所有男人，而且永遠性冷感。換句話說，他無法有性

慾地愛，她則是完全無法愛。

就如同妓女一般，淫媒被分析成想報復的、充滿恨意的、無能的、

潛在的同性戀者。心理學上對淫媒的描述採取社會上而非法律上的定

義，因此不包含身為第三方的經紀人以及非情感關係的相關人士。心理

學的分析認為，若說妓女被視為被虐待狂，那淫媒就是虐待狂。一位分

析家表示，妓女和淫媒之間的關係「不是因性慾而發展」；事實上，他

們之間的關係「大概就是像性無能的男人和性冷感的女人之間那種清白

的結合。」心理分析師認為淫媒總是戀慕母親、畏懼父親，忌妒姊妹。

換句話說，妓女是為了要向父親報復而糟蹋父親的女兒（也就是她自

己）；淫媒把母親當成妓女（低賤的女人），則是想塗污那使他失去男

子氣慨的母親理想形象：「糟蹋自己的人和糟蹋別人的人在施虐受虐

的性關係中相遇，兩個精神官能症的人結合，不是為了創造，而是為

了毀滅。21」

那些相信社會心理分析的人可能會排斥精神分析的解釋，說它沒

有面對殘酷的現實：女人成為妓女是為了賣淫的收入，是被逼的，而

男人成為嫖客是因為（一）社會對於性一向就有雙重標準，男人可以



132 ◆ 性工作：妓權觀點

自由享受女人所不能享受的性﹔（二）男人比較有錢，行動力也比較

高。根據社會心理學者的想法，男人當淫媒是為了錢，若這些淫媒有

暴力傾向，則是因為社會教導男人以宰制和破壞來表達挫折和憤怒，

這個觀點因此認為淫媒和妓女一樣，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受到壓迫。和

心理分析解釋不同的是，這種社會心理學的論調不會認為女人卑賤，

也不會指責男人；他們認為失調的是社會，而非個人的人格。在這種

社會裡，窮人或黑人也會像妓女和淫媒一樣為人不齒；被迫或被虐會

使得女人顯為更加卑賤；嫖客即使不因性和經濟上的特權而被（尤其

是非娼妓的女人）指責，也會被仇視。然而，確實有很多窮女人沒有

成為娼妓，有很多窮男人沒有成為淫媒，有些男人不去嫖妓》或許從

個人人格特質來部分了解賣淫，也是合理的。

以上從心理傾向、經濟需要和壓迫來分析賣淫並不是沒道理；真

正的錯誤是在於大家認為性工作者比一般女人有更為嚴重的精神官能

症，比一般女人更需要錢（因為貧窮或貪婪），比一般女人受到更大

的壓迫因而更沒有人生選擇。無論是否能顯示出娼妓的自由或者非娼

妓的不自由，以上的比較都沒有事實依據，而只會更貶低、孤立娼妓。

這種比較之所以無法成立，是因為它們忽略了娼妓之間存在著巨大的

差異，大多數關於娼妓的研究都是透過在監獄、醫院、和街頭的妓女

所得到的資料，因此這類調查往往過度誇大了吸毒者和未成年少女的

比例，由此而歸納出所有娼妓的狀況，顯然會扭曲事實。這種比較之

所以無法成立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只強調特殊的、非法的環境中的痛

苦和不幸，結果妓女的身分常常被簡化為痛苦和不幸。可是事實上有

許許多多的記載可以證明，是經濟需求及（心理的、傳統的、身體的）

壓迫，影響了女人的選擇；從這個角度來說，妻子和妓女是婦女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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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的兩種典型，只不過一個是合法的，一個是非法的 22，而妓女的

卑賤一部份正來自她們無法成功地扮演一般妻子在婚姻關係中的傳統

角色（雖然許多妓女都結了婚）。精神分析師會以上述虐待兒童、忽

略、性冷感、女同性戀、憎恨男人等理論來解釋娼妓在女性角色上的

失敗，而一般人的想法常常也複製了這個精神分析的假設，以下我將

以調查研究以及妓女的真實生活來檢驗這些假設。

研究顯示，以未成年娼妓而言，在家中被父母忽略和性虐待的比例

較一般未成年者家庭中來得高 23；在成年的人口群中，妓女和非妓女的

差別沒有那麼大，但成年娼妓曾經被虐待的比率仍然較高 24。但這些數

據絕不表示其他一般女人童年被性虐待的例子不普遍 25，也不是說沒

被虐待的妓女是極少數。事實上，曾被虐待的妓女們覺得，她們的受虐

經驗和日後成為娼妓之間有以下多樣的關連︰（一）要奪回她們對於性

的自主權；（二）為性行為訂下條件；（三）向父親報復；（四）將性行為與

親密關係分開﹔（五）年紀輕輕就能靠自己的能力賺錢；（六）糟蹋自己；（七）

以行動實踐別人加諸她們身上的負面標籤。曾有亂倫經驗的一位娼妓說

︰「第一次接客時我才感覺到掌控了自己的性。」另一位娼妓印證了精神

分析的理論，她說︰「我覺得我是在報復父親。」一位年輕的妓女說︰「賣

淫是我逃家之後唯一的謀生之道。」另一位妓女說︰「以我的背景來說，

我已經一無所失，所以入行就自然很容易了。」對許多早期曾受虐的娼妓

來說，賣淫結合了經濟需要和心理的反抗或補償。然而，這些需求並非

只是妓女才有，許多非娼妓女人現在也開始為童年所受的傷害向父親提

起告訴 26。或許娼妓們是象徵性地從其他男人那裡弄到父親的錢，她們

之中有些人認為賣淫是卑賤的、自我毀滅的，另外一些人則將之視為自

由、愉悅、或是反抗式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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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妓女是性冷感的女人」的說法，由大量娼妓案例的研究顯示，

娼妓在私生活中的性反應比非娼妓女人更為活躍 27。對性冷感的刻板印

象可能來自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上的差異，事實上，妓女通常都有能力在

工作時將自我從性行為中抽離出來。一位妓女說︰「對他來說，這是性行

為﹔對我來說，這是工作。」大多數娼妓認為她們能將愛與性當作兩回事，

這種能力也算是一種專業技術，一位前妓女就承認︰「我不是個好妓女，

每次交易我都放進了私人感情。」然而，工作時的超然態度並不代表和

同事或朋友在一起時也如此。在妓女和非妓女的一次集會中，一位非娼

妓的女性主義者問道 :「若妳們和客人在一起時能將感情完全抽離出來，

這會不會影響到妳們其它方面的感情生活？」一位前妓女回答說︰「作為

一位妓女，無論是對男人或女人，我在感情方面都更自由。在工作時，妳

就是妳，妳可以做自己。事實上，妓女比一般女人更有感情。」另一位說︰

「妳對客人不投注感情，並不表示妳是個沒感情的人。」一位妓女承認，

和客人在一起時持續克制自己不達到性高潮（當時是圈子裡的妓女職業

道德）甚至曾經壓抑了她和愛人在一起時的高潮潛能：「因此後來我開

始在工作時投入；我決定把它當作練習。」換句話說，能將性工作和情感

關係分開，並不表示就失去了愛的能力，也不表示即使想要時也無法有

性反應。

就像說娼妓大多數性冷感是無稽之談一樣，說娼妓中有許多是女

同性戀也是個沒證據的理論（這兩個說法倒很相似）28。事實上，女性主

義者有時會訝異的發現，非女性主義者娼妓的同性戀恐懼並不比其他傳

統婦女來得輕。有些娼妓曾在工作時和其他女人有過性經驗（在不算男

人的狀況下，美國稱此為「兩人式」(doubles)，在歐洲就稱為「三人式」

(tr iples)），但她們很少會將此視為女同性戀。娼妓之中當然也有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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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而且她們要比異性戀娼妓更容易將工作與私人感情生活分開。

要說到娼妓對男人的憎恨，我們找不到任何證據顯示妓女比其他

女人更恨男人。一位非娼妓女人說︰「我以為娼妓會恨男人，但她們

其實不會⋯⋯她們對男人的幻想確實是比其他異性戀女人少。」一位

工作了二十七年的娼妓說︰「我嘲笑男人，也和他們一起歡笑。有些

男人比較好，有些就比較差，都會碰到嘛！」另一位妓女說︰「我愛

我的男人，我只把自己獻給他。我討厭嫖客。」一位有固定客人的應

召女郎說︰「我就是喜歡我的那些客人。」一位擁有私人按摩事業的

妓女說︰「我只接那些體貼的客人。」在兩位妓女的對話中，一位問

另一位︰「他人好不好？幹得棒不棒？」另一位則訝異地說︰「我不

知道他人好不好，我不清楚也不在乎他的幹得棒不棒。他給的錢很多，

我知道這個就夠了。如果我要情感和性，我會去找我的愛人。」有些

妓女蔑視男人，但是既不生氣也不抱期望︰「要是有女人認為妓女會

偷走她的老公，那實在是太荒謬了。妓女知道沒有男人值得一試。」

另一位妓女是這樣形容男人的︰「哼，不過是個小玩意兒。」

在與賣淫相關的男人中，淫媒比顧客更常被評斷。的確，和娼妓

做生意的男人這麼多 30，而且嫖客並不被視為一個特殊偏差的族群，

因此是有可能想像他們是真正的多元的。女人若將性慾與情愛分離就

被視為精神異常，但是男人這樣做卻被認為是「典型」的。然而，娼

妓們有許許多多關於嫖客的自我認同、需求、性偏好的故事，可以用

來除魅／解惑。這些故事可以為男人除魅／解惑，因為男人比較不會

彼此分享這種親密經驗；這些故事也可以用來為非娼妓的女人除魅／

解惑，因為那些女人大概只知道一個男人，而且還不包括他最邪惡的

那些部份。有趣的是，妓女被簡化成非妻、非母的單一形象，嫖客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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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想像成有男人「不為人知的那一面」。女人以娼妓為業就被認為在

妓女之外沒有別的生活，那些花錢嫖妓的男人卻可以保有他們主要的

公共身份。大家以為，妓女擁有女人的祕密，而男人只與妓女分享他

的祕密；事實上，每個女人都有一個私密的自我（通常幻想比實際行

動多），妓女在賣淫之外當然也有其他的人際關係及生活。

前面法律及社會層面的探討中已談過在一般的概念裡淫媒都是惡

棍。由於任何與妓女有關的男人——無論實際上是她的情人、朋友、室

友、或旅館經理——都有可能被視為淫媒，如此一來，上文所說的心理

描述就不見得適於用在真正的淫媒身上。我們是可以將淫媒形容成心懷

怨恨、性無能、殘暴的、有同性戀傾向的男人，但這些形容詞同樣也可以

用在一些身為人夫的男人身上；事實上，認為所有淫媒都很惡毒，就像

認為所有丈夫都很溫柔一樣，都是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研究顯示，過

去十年中，婚姻中男性的虐待行為比一般想像的多許多，而性交易中來

自男性淫媒的虐待行為卻比一般預期的少許多 31。一位在阿姆斯特丹紅

燈區工作了三十年的荷蘭救世軍社工說︰「大部分的淫媒都像老母雞一

樣，整天都窩在家裡。」妓女們自己的報告暗示，最大的虐待並非來自淫

媒，而是來自警察（尤其在美國及法國這些國家有嚴格的禁令，也因此

更鼓勵警察腐敗），或者是來自嫖客（尤其在街頭拉客的性交易中，因

為沒有旅館或工作室，女人就得在汽車中甚至巷子裡工作）。最吊詭也

最持續發生的就是，法律對賣淫的限制越嚴，娼妓就愈倚賴淫媒來防範

警察。此外，有些國家（例如美國）把妓女看成罪犯，妓女被謀殺的比率

因而是世界第一，有些精神異常的男人會以「幫助警察清理街道」或者「懲

罰那些賣淫的女人」等名義殘殺她們 32。

由於娼妓害怕受到警察、嫖客、或瘋子的虐待，她們通常會主動



「婊子」污名 ◆ 137

尋求淫媒，而不是被淫媒強迫掌控 33。像丈夫一樣，淫媒既是伴侶，

也是保護者，不過不幸的是，根據妓女們的共同經驗︰「當妳有需要

的時候，他們總是不在身邊。」除了她們的非法身分之外，妓女－淫

媒的關係和妻子－丈夫的關係相較，大概只有以下差異︰（一）妓女

是關係中唯一有收入的人（男人應該可以接受這一點）﹔（二）有些

時候淫媒同時與兩位以上的娼妓維持類似的關係（這在許多國家都是

可以接受的，而且事實上全世界的男人都正在偷偷地身體力行）。做

這樣的對等比較，並不是要讚頌妓女－淫媒的關係；許多淫媒都會虐

待人，這種虐待行為很可能是模仿童年時父母的虐待，也可能造成墮

落和心懷怨恨。但是由於經濟上比較獨立自主，被淫媒虐待的娼妓反

而可能比被丈夫虐待的非職業婦女過的好一些 34。前面提到的那位阿

姆斯特丹救世軍社工說：「無論何時，只要那些女孩覺得受夠了她們

的男朋友，就報警說他是淫媒。」大多數國家事實上不會那麼合作，

在荷蘭，妓女和一般的妻子一樣，也不太敢報警抓她們的男人，因為

怕被報復。儘管如此，妓女－淫媒的關係仍然不同於妓女－警察的關

係、或是妓女－嫖客的關係，它牽涉到個人情感的倚賴投入，因此也

帶著所有親密關係可能有的心理矛盾。妓女們反對全面打擊淫媒，因

為淫媒是她們私人的朋友、情人、或敵人。不管是好是壞，打擊她的

工作伴侶也就是批判她所選擇、所依靠的。換句話說，控訴她的工作

伴侶，也就是控訴了那個男人的價值以及她自己的尊嚴。若一位娼妓

的人際關係出了問題，她需要和其他成年人一樣有足夠的主體性來解

決問題。當然，無論那男人是她的丈夫、淫媒、或兩者皆是，受虐女

人都需要社區團體的支援，而此種支援必須顧及受虐女人的感受、需

求、和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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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上的卑賤和下流

不只傳統法律、觀念、和精神分析會污蔑並責難妓女、嫖客以及淫

媒，連進步的意識形態也是如此。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此特別有關，

因為它們代表了解放女人及工人的運動，而妓女是最受壓迫的女性勞工；

事實上，她們是因為直接以性的形式出售她們的女性特質而被視為罪犯

且被放逐。針對妓女的處境，女性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基本回應就是

廢娼，她們採用的典型策略就是去改造妓女，懲罰淫媒，嚇阻嫖客。吊

詭的是，這種做法是以廢掉工作來解放工人，可是事實上妓女又從不被

當成工人。賣淫被視為物化女人、異化工人的極致，因此妓女被視為父

權結構和資本主義的標準受害者，從這種分析來思考，就會認為在性工

作中謀求妓女的得力壯大根本就是意識形態上的大矛盾；可是女性勞工

的其他出路，如工廠勞動、家務工作、文書工作、社會服務業等等，都

享有賣淫所沒有的正當地位，在這些領域中的工人被鼓勵組織工會，要

求更好的工作環境，但是妓女卻被鼓勵離開賣淫的工作。非娼妓女人被

鼓勵在與男人的關係中發展自己的權力，但是妓女卻被鼓勵與知道她們

娼妓身分的男人劃清界線。基本上，許多女性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和

保守份子一樣，主張援救妓女並協助她們從良，而不願意支援娼妓在行

業中積極抗爭以得力壯大。娼妓若是堅持在娼妓的身分上享有自主權，

就失去了受害者的地位，也因此得不到意識形態上的同情。換言之，妓

女要不是被視為體制的受害者，就被當成體制的共犯。不管如何，沒有

人把她們視為追求生存、解放的抗爭中的一份子。

並不是所有的女性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抱持此種態度。事實

上，在這些圈子中也產生了最強有力支援妓權的力量 35，遺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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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保守意識形態已經霸據西方一百年，也使得大多數娼妓對社會運

動者心懷疑懼 36。廢娼意識形態之下流動的，正是女性的卑賤和男性

的下流：妓女們被貶抑為墮落的女人（受害者）或壞女人（共犯），

嫖客與淫媒則明擺著是下流的壓迫者。不過說實在的，有時婚姻也可

以比作賣淫：妻子要不是走投無路（和墮落要有區別）就是委曲求全

（和共謀要有區別）﹔丈夫則是壓迫者。就像淫媒和妓女一樣，妻子

和丈夫的關係也常被質疑是有問題的。然而，女性主義者和社會主義

者都習慣成自然地認可了婚姻制度，而且一直在尋思解放的婚姻模式；

在另一方面，賣淫卻持續的不被具體對待，因此在本質上也被視為無

法尋得解放。

政治上進步的團體對於賣淫一直沒有落實的對策，是因為大家把

賣淫的經驗和認同賣淫當成禁忌。由於妓女被視為卑賤、妓女的相關者

被視為下流，因而使得公開談論賣淫經驗的人顯得政治不正確且不值得

信賴。妓女常避免與激進人士接觸，在激進團體中隱藏身分，公開自己

的生活時會感覺不安而且往往招人指責——這當然不是說她們在保守

份子圈子裡會比較自在；但是和激進人士在一起時，她們的恐懼不只是

法律、社會、心理層次的，還有意識形態方面的。一位妓女說︰「我寧願

半夜在街上走，也不要面對一群女性主義者。」另一位妓女本身也是活

躍的女性主義者，但在女性主義者的圈子裡隱藏身分，她堅持「還沒有

做好準備公開承認是妓女」。一位在女性運動中活躍了十二年的前妓女

說︰「我不敢讓我女性主義者的朋友們知道我現在在運動中的拍片技巧

是從Ａ片中學來的。」在有些國家，如瑞典，女性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集

結成強有力的「反賣淫和反色情」聯盟，一位妓女說︰「她們奪走我們的

收入、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尊嚴和我們的權利，還自以為是在拯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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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和加拿大有一個由一些女性主義者和一些保守份子聯合組成的

強力聯盟，要在國內禁絕所有的色情，一位加拿大的妓女說︰「那些想

禁絕色情的女性主義者是反對整個性工業，也就是反對我們妓女，但是

我們仍然是女性主義者。」的確，許多娼妓都是女性主義者，一位美國

的娼妓說︰「我們妓女是婦女運動的步兵。」一位瑞士的娼妓說︰「我在

從良五年之後又回來從事賣淫，不是為了錢，是為了革命。」

然而，大多數娼妓並不會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就像其他的工人一

樣，她們最重要的事就是養活自己和家人。當激進意識形態剝奪妓女

基本的自決權時，這些女人當然會反對它。一位妓女說︰「我只是想

做我所知道最擅長的、錢最多、最有自主權、最高流動性的工作，那

就是賣淫。」另一位女人說︰「要不是賣淫，我就永遠讀不起研究所。

我雖然討厭這種工作，但是我更討厭貧窮和沒受教育，現在我終於得

到了我真正想要的專業工作，但是要是讓人家知道我是怎麼得到的，

那我就完了。」

有些妓女不願被象徵化，成為所有被物化的女人和被異化的工人

的代表：「其他的女人難道沒有被物化嗎？」「其他的工人難道沒有

被異化嗎？」許多女人都說︰「我做秘書的時候，比做妓女的時候更

被利用，而且還沒有得到報償。」一位活躍的美國女性主義者說︰「我

曾在電話公司工作爬電線桿，因為我想要做和傳統不一樣的體力工

作。告訴妳啦，我每天回家都累得要死，還會被一起工作的那些傢伙

騷擾。後來在按摩院當娼妓就輕鬆多了，而且我仍然可以得意的做個

自主的女人。」一位荷蘭的妓女問︰「為什麼我們出賣身體就會被排

斥？別的女人也是用其他的方式在做啊！」一位英國的妓女說︰「如

果賣淫是合法的，我在社工學院就可以誠實的告訴人家我是如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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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和了解人們的脆弱。」一位加拿大的妓女說︰「我曾經歷了四年

可怕的妓女生涯。現在我是麵包師，而且愛死了這份工作，我開始真

正參與婦女運動，但是我不敢說出我的過去。少數幾個知道的女人對

我的態度都開始怪怪的，好像我不正常似的。」

對激進的社會運動而言，娼妓是個混雜了輕視、同情、支持、和

反對的女性角色。的確，娼妓一方面被視為傳統的女人（激進人士所

鄙視的），同時也是個沒有正當性的女人（這是激進人士所強調的），

更進一步來說，她既是位工人（激進人士為她爭取人權），也是種象

徵（激進人士與她進行意識形態的戰爭）。基本上，賣淫是進步運動

中一個令人困擾、不安的議題；社會改革者對社會邊緣人的排斥則引

發邊緣人及運動者雙方的不滿。廢娼派的改革者聲稱她／他們所要抵

制的不是娼妓，而是整個賣淫制度；然而，如果她們只保留支援給那

些譴責賣淫事業的女人，那麼她們很可能會只會強化娼妓的卑賤感。

結論

一般對於娼妓定義的假設，扭曲了妓女的真實生活，否認了妓女的

自主權，也貶抑了和妓女相關的人士。反娼妓的法律與態度奪去了妓女

的尊嚴、社會參與權，而同時卻容許嫖客的偽善，也認定淫媒的暴力相

向。一般認為以娼妓為業的成年女性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的意見，也無法

決定自己的生活（把她們看成迷路的小孩子）；認為嫖客們沒有勇氣，

也不夠自重來公開支持妓女的權利；認為靠賣淫收入維生的男人都沒人

性，無力按照雙方同意的契約來工作。可是，若將妓女定義為「為了錢

而不顧尊嚴，出賣身體以滿足男性在性方面或財物方面下流的利益」，

這只會呼召出女性更加退縮的表現，也呼召出男性的殘暴無情，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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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定義無法區分「妓女作為性工作者」，以及「妓女作與為了他人

的下流目的而做卑賤事情的犯人」。相反的，將妓女中性的定義為「性

工作者」，也就是呼召有自尊的女人和可敬的男人在性交易的場域中

浮現。自尊及可敬的觀念會持續普及到我們的想法及法律當中，因此

我們的目的並非去除這些價值觀，而是使得它們與人權相連。在這方

面，法律、社會、及心理學上的專家們都有可能透過積極消除和賣淫

相連的污名，來支援而非破壞這種努力；政治上的激進人士也需要把

妓女意識和妓女運動熱情整合到各種爭取自由的運動中，以加快妓權

的腳步。（金宜蓁譯） 

──譯自 Anne McClintock (ed.), Social Text 37,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9—63.  經作者同意翻譯。

附註

原書有荷語及英語兩種版本 (The Hagu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Employment, DCE, 1986)，而後有德語版 (Hamburg: Galgenberg, 

1990)；本文出自原書的前半部。目前這一章在原書中標題為「娼妓就

是妓女」，它深入分析了在整個賣淫環境中有關妓女污名的問題；在

標題為「娼妓不貞節」的第二章分析中，妓女的污名問題被視為是壓

迫女性的整個機制。

◆ 註釋

∗ 原書有荷語及英語兩種版本（The Hagu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Employment, 

DCE, 1986），而後有德語版（Hamburg: Galgenberg, 1990）；本文出自原書的前半部。
目前這一章在原書中標題為「娼妓就是妓女」，它深入分析了在整個賣淫環境中有

關妓女污名的問題；在標題為「娼妓不貞節」的第二章分析中，妓女的污名問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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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是壓迫女性的整個機制。

1. 服務男性嫖客的許多男妓並不在這篇調查的對象之內；同樣的，相對來講數量極少

的女嫖客也不列入討論的範圍。

2. 除了有特別標明之外，所有資料及引述都是來自與歐洲、北美共約兩百位妓女和前

妓女的訪談，其中最大部分資訊來自荷蘭及美國。本文刊出後，作者仍繼續訪問拉

丁美洲、亞洲、非洲的娼妓，雖然在經濟方面的差別很大，但是妓女的污名卻是全

球性的社會問題。在馬尼拉召開的亞洲妓女會議中，妓女們把污名列為她們最大的

問題︰「我們與全球姊妹們都同樣面臨著貧窮的問題，但是被污名卻使得我們連本

地的支援都得不到。」

3. 「騙子」(trick)這個詞是美國娼妓用來稱呼顧客的，因為顧客往往想要騙妓女進行

免費或廉價的性交易。美國第一個妓權組織 COYOTE創造了一個雙關語：「騙子

不會被抓」（「賣淫的關鍵就是不要被抓到」）（「the trick is not getting caught」

來顯示顧客耍花樣不會被罰，妓女卻一直得想辦法免得被逮捕、被懲罰。

4. 以馬克思的理論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沒有出外工作的妻子是依賴丈夫被異化的

勞動之收入來維生，所以也可以算是淫媒。

5. 參閱 Erving Goffman, Stigman: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tince-Hall,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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